
108年 2月 24日修訂 

碩士學位論文口試委員申請 

研究生姓名： 學號： 

一、論文題目： 

 

 

二、論文口試委員建議名單： 

編

號 
口試委員 服務單位 職稱 

學位考試委員 

所具資格* 
佐證附件** 

若有檢附請打✓ 

1 ○○○ 本校防治所 副教授 第__目  

2 ○○○ ○○大學 教授 第__目  

*學位考試委員所具資格： 

第 1 目：曾任教授或副教授者。 

第 2 目：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員、副研究員者。 

第 3 目：獲有博士學位，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。 

第 4 目：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，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。 

**非本校專任教師者須提供佐證附件，曾任本系專任教師或已多次擔任本所研究生審查委員

者除外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指導教授審核（簽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研究生（簽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系辦初審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辦收件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審查資格項目 審查結果(系辦審核，請勿自行勾選) 

一、檢附校外委員佐證資料 □符合   □不符合 

 

    審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